
專項基金
簡介會

2024年7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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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設立5億元專項基金

$500 mill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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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助營辦津助福利服務的
非政府機構應付發展需要

《優化整筆
撥款津助制度
檢討報告》

建議

背景



目的

專項
基金

加強員工培訓

➢ 更好落實政府各項
社會福利政策

➢ 為有需要社會福利
服務的人士提供到
位而優質的服務和
支援

➢ 令社會福利資源用
得其所

系統提升



2023年底開始 2024年5月8日

諮詢工作

2024年3月7日

2024年4月7日

2024年4月23
日

2024年5月13日

諮詢渠道包括：書面意見及不同交流會議
(例如 Friday Afternoon Chat with Leaders and Executives of NGOs by SLW)。



2個資助範圍

3種撥款類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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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工培訓特定項目

國情研習課程
及

內地交流團

資助範圍及撥款類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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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
為本資助

員工培訓 系統提升
3億元

1億元

1億元

營辦津助福
利服務的
非政府機構



機構為本資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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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為本資助

1% 或 500,000元

（以較高者為準）

2024 - 25年度該機構獲暫定撥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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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6月至 2029年5月
資助上限

行政開支
申請撥款5% 或

500,000元
（以較低者為準）



機構為本資助
員工培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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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期限最長
由批准日起計三年

◆ 專業知識及技巧、
管理及行政

✓ 機構為本的培訓 (本地及
非本地)

✓ 推選機制
✓ 津助員工 (社工及非社工)
✓ 替補人員
✓ 非津助員工 (≤ 40%) 無須

分攤成本
✓ 網上培訓課程予非營辦

津助福利服務機構員工
✓ 非本地培訓 (管治委員

≤50%開支)

例如 –
✓ 督導技巧
✓ 危機處理
✓ 使用樂齡科技
✓ 促進跨專業協作等



機構為本資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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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科技項目 非資訊科技項目

實施期限最長
由批准日起計三年

例如

✓ 中央採購系統
✓ 網上報名系統
✓ 家居照顧管理系統
✓ 服務使用者資訊管理系統
✓ 評估資訊保安風險及審計
等

✓ 透過提升非資訊科技業
務系統，協助機構加強
其業務管理及操作

✓ 例如精算研究、人力資
源管理架構、藥物分發

✓ 社會福利界的資訊科技
策略

✓ 加強管理能力、協助重
整／優化服務程序、提
升服務效率

✓ 資訊科技設施、維護／
保養／更新及雲端服務
等

✓ 機構無須承擔開發資訊
科技系統項目的開支

✓ 非津助服務無須分攤成
本



非機構為本資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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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工培訓特定項目
社署會按政府的施政目標及福利服務需要，適時
邀請機構申請額外資助，為員工提供特定項目培
訓。

2024-25年度培訓主題將涵蓋以下領域 -

1) 識別及處理疑似虐待兒童個案和高風險家庭

2) 識別及支援患有精神健康問題及需要專業介入的不同年齡層人士

3) 識別及支援需要福利／社區支援的照顧者

4) 資訊科技安全培訓
12



13

國情研習課程及內地交流團

資助機構安排員工參加國情研習課程及內地交流團，以
提升其員工對國家事務（特別是社會福利服務）的認識
和國家安全意識。

員工培訓

國情研習課程

員工培訓

內地交流團



國情研習課程 內地交流團

國情研習課程及內地交流團
實施期限最長
由批准日起計三年

✓ 機構為本的培訓
推選機制

✓ 津助員工 (社工及非社
工)

✓ 非津助員工 (≤40%)
無須分攤成本

✓ 網上培訓課程予非營
辦津助福利服務機構
員工

✓ 社署委託中介單位協助
籌辦內地交流團，機構
直接安排員工參與

✓ 提供規程及行程範本，
讓機構作為參考，自行
組織內地交流團

✓ 津助員工 (尤其社工)
✓ 非津助員工 (≤40%)

無須分攤成本
✓ 非本地培訓

(管治委員≤50%開支)



內地交流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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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署委託中介

單位協助籌辦

內地交流團

「心連心」

向各機構招

募參加者

參加者團費由

專項基金支付

機構參考行程範

本，自行組織內

地交流團

參加「心連心」

交流團，無須

向社署遞交專

項基金申請表



每位參加者資助額
(Unit Subsidy)

$3,500 至 $4,000

(包括行政開支)

3日
與內地公職人員 /相關持份
者交流*；參觀社福機構 /、
社區單位*、文化及歷史設
施；及了解國家事務、國
家安全及社福發展

* 共最少6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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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地交流圑機構自行組織
內地交流團

Notes and Requirements for Mainland Exchange Tour

行程範本
作為參考



申請、撥款及監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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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工培訓特定項目

國情研習課程
及

內地交流團

遞交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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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
為本資助

員工培訓 系統提升
3億元

1億元

1億元

2024年6月
至

2028年5月

「服務表現管理資訊系統」
遞交

另行通知

「服務表現管理資訊系統」
遞交 (「心連心」交流團除外)

簡易電子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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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福利署網頁
https://www.swd.gov.hk/tc/ngo/subventions/suballoc/dedifund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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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項基金
申請須知及表格

附件 2
申請必交

按需要交
附錄
A1-A3 
B1-B2

就更改交
附件 3

附件 5
其他檢討
必交

附件 4B
IT 檢討必交

申請項目 推行階段 完成項目

附件2 附錄A1 附錄A2 附錄A3 附錄B1 附錄B2 附件3 附件4A 附件4B 附件5

申請須知

附件 4A
IT 中期必交

申請須知附件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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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申請必交

按需要交
附錄
A1-A3 
B1-B2

附件 2 附錄A1 附錄A1

附錄A2

附錄B2

員工培訓

資訊科技項目

國情研習課程

遞交申請例子



負
責
統
籌
的
機
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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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繫及協調

各參與機構

商討及訂定計劃內容

提交申請表及相關

附錄、評估報告、

更新資料表格等

獲額外撥款作行政開支

項目總撥款的3%或

500,000元

（以較低者為準）

聯合申請

其他參與機構須共同負責及協作



• 提供照顧者服務的機
構聯合舉辦加強支援
照顧者培訓課程

• 機構聯合舉辦認識國
家安全培訓課程

• 兒童住宿照顧服務聯
合舉辦保護兒童培訓
課程

聯合申請例子

員工培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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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科技項目

• 長者地區中心及長者
鄰舍中心共同開發服
務長者及其照顧者的
資源管理系統

• 青少年服務共同開發
精神健康手機程式

非資訊科技
項目

• 提供安老/殘疾院
舍照顧服務的機
構聯合研發廢物
處理安排

• 幼兒照顧服務聯
合制訂財務管理
方案



審批申請

評審小組評審申請項目

由社署署長批核通過

01 02 03 04 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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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詢
社會福利界資訊科技聯合委員會

或徵詢相關政策局／
部門／社署服務科等

資訊科技項目 非資訊科技項目

先到先審核

一般而言，所有申請資料齊備後一個月
批核；資訊科技項目、交流團及部分項
目需諮詢其他局/署或單位，或需較長時
間



員工培訓
機構為本資助

非資訊科技項目

機構為本資助

撥款發放

機構為本資助

一次性或每年發放

一次性或每年發放

資訊科技項目
機構為本資助 分階段發放

(推行年期及中期報告)

非機構為本資助

國情研習課程
內地交流團

先發放70%撥款

完成項目餘下
的30%或實際支出
(以較低者為準)



內地交流團例子

資助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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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流團日數

• 第一天早上出發，到
達後進行活動

• 第二天全日進行活動

• 第三天進行活動，下
午 /黃昏回程

• 第四天或以後行程及
活動不受資助

行程內容

• 與內地公職人員 /

相關持份者交流*；

• 參觀社福機構 /、
社區單位*、文化
及歷史設施；及

• 了解國家事務、國
家安全及社福發展

*共最少6次

20人（包括2名管治委員）

$3,600 X 18人 + $3,600 X
50% X 2人 = $68,400

獲批申請先付
$68,400 X 70% = $47,880

完成交流團及檢討報告
$68,400 X 30% = $20,520
或 餘 下 實 際 支 出
(<$20,52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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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利息銀行戶口
帳簿及會計記錄

剩餘撥款

Strive and R撥款處理

專項基金
撥款

機構為本資助

非機構為本資助

再善用

即歸還

互調撥款

機構為本資助
員工培訓

非資訊科技項目
資訊科技項目

赤字 / 

雙重受惠

不獲增加撥款 /
不獲撥款

更改須先由社署批核



檢討報告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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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工培訓

非資訊科技項目

項目檢討
經審計財務報表

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

機構為本資助
非機構為本資助

機構為本資助

機構為本資助

資訊科技項目

檢討報告範本
中期檢討報告範本

項目分享



香港法例
(包括《香港國安法》及
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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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防貪等規定

整筆撥款津助手冊
防貪及誠信規定

整筆撥款津助手冊
採購規定

展示「社會福利署
資助服務」標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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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報告

每年檢視
撥款的使用

監察

實地考察

監察機制

查閱帳目及記錄



支援機構善用專項基金

機構

社會福利署
網頁

社會福利署
津貼科

資訊系統及科技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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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負責貴機構

津貼科聯絡主任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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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答環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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